关于个别作者退稿（撤稿）的声明

编辑部在审稿和日常工作中发现，个别作者在已录用后甚至刊文后向本刊提出撤稿或部分撤稿（如从个别学术传播平台撤稿）的要求。
针对这种情况，本刊特作如下声明：
第一，作者在向本刊投稿时即默认为专投本刊。在录用时也向作者通过邮件、微信或者网络首发方式告知，确认后视为录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，刊载后即按本刊首页相关版权协议执行。本刊将向各学术传播平台提供当期电子版，以及时传播。
第三，录用或刊载后，仅有一种情况可以申请撤稿，即出现了严重学术不端。按中国知网定义，重复率40%以上为严重学术不端。

如果作者在录用或刊载后要求撤稿，请提供如下信息：
第一，作者严重学术不端证明。
第二，因作者个人原因造成严重学术不端提出撤稿的申请，须有作者本人签字、盖手印，由所在单位盖章。
本刊在收到作者证明材料和申请后，将及时进行处理。
特此声明。

《三峡生态环境监测》编辑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
附件：《退稿（撤稿）申请》
退稿（撤稿）申请

《三峡生态环境监测》编辑部：
      您好！
本人（姓名）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投至贵刊的稿件文章题目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（稿件号：        ），现因个人原因对该篇文章进行退稿（撤稿），特此申请。
请编辑部协助办理相关事项。
该文章现阶段为：
□已录用；
□已审稿；
□已投稿。


申请人（第一作者）：
联系电话：
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